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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人事室 

 

SOP-人 1-008: 擬任人員送審 

一、 處理流程： 

到職 審核到職填寫送審書 陳核 送銓敘部審定
接獲任職
派令

擬任人員送審書

應附證件請參考「公務人員任用或
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
」

 

二、法令依據：  
（一）公務人員任用法。 

（二）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。 

（三）簡化公務人員送審檢證注意事項。 

（四）各機關辦理任用俸給考績案件送審、更正或變更作業手冊。 

三、作業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依規定於派代 3 個月內送審，逾期不送審或審查不合格者應即撤銷代理。 

（二）到職生效日如在法定期限內送審者以實際到職日為準，逾限送審者以送審之日為準。但
遇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送審經銓敘部核准者不在此限。 

（三）各機關主管之人事人員對於詴用及擬任人員之送審，應負責查催，並主動協助於公務人

員任用法第 24 條所定期限內送銓敘部銓敘審定。逾限不送審者，各該機關得予停止代

理。詴用及擬任人員依限送審並經銓敘審定者，自其實際到職或代理之日起算詴用期

間及任職年資，未依限送審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，自各該機關送審之日起算其詴用期

間及任職年資。如因人事人員疏誤者，各機關應查明責任予以懲處，並送銓敘部備查。 

（四）公務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程序銓敘審定後，如有不服，得

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；如有顯然錯誤，或有發生新事實、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

再開事由，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五）聯繫單位：銓敘部銓審司(特審司)第五科(02)8236-6556。 

107 年 1 月修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cerapp.exam.gov.tw/weblaw/ShowMaster.asp?LawID=J030012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5117155115.pdf&folder=tabl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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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使用表格：  
（一）擬任人員送審書。 
（二）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。 
（三）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5103110315.doc&folder=table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51031112611.doc&folder=table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6121416219.pdf&folder=ebook


 3 

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       年度 
自行檢查單位：組織任免業務承辦人 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擬任人員送審  

檢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檢查重點 
自行檢查情形 

檢查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

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

及執行。 

   

二、人事、主計、政風是依其行政
系統辦理。 

   

三、辦理轉任不同人事制度任用送
審時，是否確依公務人員俸給
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 

四、是否依規定並參照嘉義市政府
作業程序辦理，並送銓敘部審
定。 

   

五、辦理送審案時，考詴及格分發
人員或其他免經甄審者應確
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相關規
定辦理，並於陞遷情形欄敘
明。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

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
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 

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
